
2022 年 6 月                                       灌溉排水学报                                  第 41 卷 增刊 1 

Jun. 2022                                  Journal of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upp.1  Vol.41 

79 

文章编号：1672 - 3317（2022）Supp.1 - 0079 - 04 

流域水生态补偿标准、模式和挑战 

何东晓，卫艺平，曹晓然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流域水生态补偿是以水资源保护为主线，有效平衡流域经济发展与水资源保护关系的经济激励手段。目前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流域水生态补偿进行了积极探索，然而相关的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并没有系统梳理。本文系统

总结和讨论了生态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模式等领域热点问题，描述了流域水生态补偿发展过程，从水量和

水质的角度分类分析了补偿标准研究现状，探讨了当前的流域水生态补偿模式和实施流域水生态补偿面临的主要挑

战。总结出流域水生态补偿研究需要转变流域水生态补偿模式，鼓励流域水生态补偿自发实施，使地方承担更多的

支出、以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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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当前水资源量短缺、水环境污染严重和水生态功

能退化等问题显著，人类由于过度使用水资源，大量

排放污染物，损害了河流的生态功能。为了维持流域

的生态环境的稳定，水源未受到污染的上游区域对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限制，发展相对落后[1]。由于上

游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更大，因而承担了更多的保

护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下游区域则享有更多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和流域带来的效益[2]。为了调整流域上下游

地区在水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保护流域

环境，实施综合流域水资源管理是确保可持续用水的

重要方面。因此，提出了建立流域水生态补偿制度，

上游地区失去的发展机会由下游地区来补偿。 

在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实施中，补偿主客

体识别、补偿标准制定、补偿资金分配是非常的重要

环节[3]。这些重要环节影响到流域水生态补偿后续能

否有效进行，能否达到预期的补偿效率。虽然当前对

流域水生态补偿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和案例，但是

对于未来的发展仍存在一些挑战，所以在流域水生态

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模式等方面还有待进一

步探究。流域中水资源价值对于建立有效的流域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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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至关重要，其中水量和水质因素的综合考虑必

不可少。此外，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方案能够提高流

域补偿效率，有效推进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实施。本研

究旨在呈现当前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发展方向，描述补

偿标准和补偿模式的实践和主要的进展，分析流域水

生态补偿未来的前景。 

1 流域水生态补偿概念 

生态补偿来源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其通

过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

易和政府转移支付，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保护生

态环境系统[4]，从而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管理，促

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5]。流域作为由河

流划分的地域系统，具有整体性强、区域关联度高的

特点，流域上游生态环境状况会对下游的经济构成直

接影响[6]。流域水生态补偿是为了协调流域内上下游

由于生产生活引发的利益失衡问题[7]，由流域的消费

者对生产者进行补偿。 

2 流域水生态补偿主客体的识别 

由于流域范围广大，流域水生态补偿涉及众多的

利益相关者，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识别出具体的流

域水生态补偿主客体，是进行流域水生态补偿关键的

第一步[3]。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不同行政区在

流域中不同地理位置直接识别补偿的主客体[8]。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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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识别方式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只适用于具有

明显地理位置差异的主客体识别，而无法识别流域中

地理位置接近的行政区。有研究将水足迹法与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法引入到流域水生态补偿主客体的识别

研究中，科学地识别了流域水生态补偿的主客体[3]，

但是水足迹法由于不同区域的统计口径与指标不统

一、相关数据资料难以获取，导致测算结果难以精确。

虽然目前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界定流域水生态

补偿主客体的方法仍属于探索阶段，但该方法解决了

地理位置接近或者分布在流域左右岸的不同行政区

主客体难以识别的问题，因此，未来仍然可以在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法的基础上探索更加完善的方法。 

3 流域水生态补偿标准 

全球水资源短缺给供水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流

域水生态补偿标准对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至关重要，

影响着流域水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在国际上生态补

偿标准核算方法已经相对成熟，主要有条件价值法，

选择实验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在中国，流域水生态

补偿标准方法主要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法与发展阶

段系数修正相结合的方法、生态保护总成本法、水资

源价值法、条件价值评估法、水质补偿赔偿法、成本

效益法。虽然以上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方法对流域水生

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在生态补

偿标准建立过程中没有同时考虑到节约水量与控制

污染 2 方面。 

3.1 从水量或水质角度建立补偿标准 

在流域水生态补偿标准中现有的研究侧重于考

虑水量或水质。关于水量，杨丽英等人提出了水量分

配的思路，通过上游各区水资源贡献率和下游各区域

分水比例确定了分配金额[9]。但是由于河流具有流动

性，使流域面临着上游污染导致下游水环境恶化的状

况，如果上游水资源严重污染，下游地区居民的生产、

生活和生态环境用水水质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不仅会造成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还会影响居民

的身体健康状况、打破生态平衡，所以水质在流域水

生态补偿中也很重要。关于水质方面有湘江流域基于

污染损失和贡献率的生态补偿，以水污染经济损失为

基础建立的模型，污染物总量控制模型等。然而基于

水质因素的生态补偿标准忽略了水量对上下游区域

的影响，如果上游地区占用大量水资源会使下游地区

用水不足，会阻碍下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流域

水生态补偿应该是上下游区域双向进行的过程，如果

河流上游侧重于考察水量或者河流下游侧重于考察水

质，会降低整体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公平性。因此，侧

重考虑水质或水量在流域水生态补偿中是不全面的。 

3.2 从水量-水质角度建立补偿标准 

针对在流域水生态补偿中侧重考虑水质或水量

因素作为补偿标准产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水量和

水质是影响流域综合治理效果的 2 个关键因素，都影

响着一个地区水资源的使用，单独评价水量或水质时，

不能准确量化水资源的数量[10]，同时在流域水生态补

偿过程中不能准确划分区域的责任与权益，只有综合

评价能够提高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效果[11]。郭志建

等[12]提出了基于水质水量的流域逐级补偿制度，依据

投入成本分别确定了基于水质和水量的补偿量；以及

基于恢复成本法的水量与污染物减排的水质相结合

的生态补偿标准模型等，这些均是从水质和水量两个

视角分别考虑，而没有将水质水量因素结合形成统一

的指标的情况。Liu 等[13]研究指出将水质与水量分开

考虑会忽视水质和河流流量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所以，

在流域水生态补偿标准中，建立同时考虑水量-水质的

综合指标对于评价水资源价值是更合理的。长期以来

人们也一直在探索将水量和水质合成一个指标评估水

资源，夏星辉等[14]对水质与水量结合的评价方法展开

了研究。但以上方法均不满足线性可叠加，如果将这

些指标作为补偿标准，会影响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实施，

不利于水资源的保护。针对这个问题，Cao 等[15]结合

水量和水质提出了水当量的指标，这个指标满足水资

源量的线性可叠加，但目前该指标仅限于水资源评价

方面，应用于流域水生态补偿还缺少相关研究。  

4 流域水生态补偿模式 

4.1 国内外流域水生态补偿模式研究 

科学合理的流域水生态补偿模式能够有效解决

上下游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流

域内各区域实现“共赢”，达到流域区际协调发展的

目的[16]。国际上目前主要通过交易行为将流域内的

水资源价值商品化来实现对流域环境和产品的保护。

如美国水权交易形式多样，包括水权转换、水银行

租赁等[17]；德国易北河流域水生态补偿资金包括了

财政支付、排污费以及下游利益主体给上游利益受损

者的经济补偿[18]。在中国，目前对水环境方面的生态

补偿模式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为辅。研究主要集

中在城市饮用水源地保护和行政辖区内中小流域上

下游之间，目的是调节利益相关者间的补偿关系，从

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19]。如四川省在“三江”流

域实施的水环境生态补偿、江西省对九江长江段和东

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除此之外，还有基于市场机制的

生态补偿。在太湖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中，

探索培育太湖流域排污权交易市场。在浙江省内东阳

市与义乌市之间开展了关于水资源使用权的交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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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流域水生态补偿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补偿资金来

源和补偿标准的制定方面，而对于补偿资金下一步在

流域内如何分配的问题考虑较少。 

4.2 流域水生态补偿资金分配 

补偿资金分配对于生态补偿是必不可少的，合理

的流域水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案可以提高补偿实施

的效率和水资源使用的公平性。目前，大多数的流域

水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是利用数学和主观的方法进行

权重计算。在中国各地区实践中，为了简便获得补偿

资金分配情况，通常采用因素法结合补偿系数进行资

金分配；在国外通过条约、协定、规则对流域的补偿

资金进行分配。虽然这些研究都得出了各区域的补偿

金，但现有的资金分配方案存在各级行政区内部资金

分配规则不一致的问题。而分配方法必须要符合补偿

利益分配原则[20]，资金分配规则不一致，容易引起不

同地区资金不公平分配，会被人们难以接受，影响生

态补偿的整体效率。 

5 流域水生态补偿面临的挑战 

要实施流域水生态补偿，还需要应对许多挑战。

其中包括补偿标准不完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式不

统一、缺乏严格的制度管理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

不到有效解决，从长远来看，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实施

效率会降低，或产生一些其他的附加问题。 

1）补偿标准不完善 

对于不同流域，由于地理状况的差异，会导致在

水资源量、污染物类型和污染量方面有很大不同，所

以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区域状况的补偿标准。合

理的补偿标准，能够推动流域水生态补偿的有效进行。

针对消费者，要根据其使用水资源的数量和污染物的

排放状况制定合适的补偿标准，使其对消费水资源的

行为进行支付；对于生产者，由于其承担了更多的保

护成本和机会成本，所以要得到相应的补偿并明确保

护水资源的责任。从而呈现奖惩分明的局面，有力推

动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实施。 

2）生态补偿资金分配方式不统一 

由于流域中包含不同的行政区，行政区之间又涉

及省市县区不同层级，而且有的行政区只有部分在流

域内，这都给补偿资金的分配工作带来了困难。不仅

要解决不完整区域的补偿资金分配问题，还要分析具

有上下层级关系的行政区如何进行资金分配。因此，

在流域内基于不同的行政区划按照省市县区不同层级

逐级进行分配能够成为解决资金分配问题的好方法。 

3）缺乏严格的制度管理 

流域大部分都涉及跨区域的问题，而我国关于流

域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法规不全面，这导致了不同

的区域对于流域水生态补偿的实施存在差异，使生态

补偿效率降低。因此要基于当前流域水生态补偿实施

过程中的问题，综合考虑到水资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逐步健全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法规，不仅要保

障水资源生产者的权益，对于水资源消费者的消费过

程也要有法律支撑。 

6 结 论 

1）当前的补偿标准大多以条件价值法和机会成

本法为主，但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在

流域水生态补偿没有同时考虑到节约水量与控制污

染 2 种情况。基于水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建立补

偿标准可以有效解决当前的问题，虽然这种方法目前

还有很多不足，但值得去继续研究和探索。 

2）关于流域水生态补偿模式，当前的研究多集

中在补偿资金来源方面，而对于补偿资金下一步在流

域内如何分配的问题考虑较少。补偿资金分配对于流

域水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实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关

于补偿资金分配方面虽然有初步的探索，但还存在许

多问题，仍然要根据不同流域的实际情况探索更有效

的分配方案。 

3）在中国，目前对水环境方面的生态补偿模式

以政府主导式为主，以市场为辅，中央财政将会长期

面临巨大的资金负担，因此要逐步完善流域水生态补

偿模式，鼓励流域水生态补偿自发实施，使地方承担

更多的支出、从而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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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tandards, Schemes and Challenges 

HE Dongxiao, WEI Yiping, CAO Xiaor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an economic incentive to effectively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sh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with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s the 

main line. At present, experts and scholars has studi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idely, however, the relevant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hot issues in the field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ubjects and objects, 

compensation standards and compensation schemes, describ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alys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research on compensation standard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chemes and the main 

challenges fa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research on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needs to change the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chemes, 

encourage the spontaneous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hed wate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make localities bear 

more of the expenses to reduce the pressure on the national finance. 

Key words: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fund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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